
入出國日期證明書 
100.11製表 

何謂「入出境紀錄」  

當事人應檢具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等資料洽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提供修業期間之入出境紀錄，以供學校了解國外學歷修業期間實際出國

情形。 

 

如何申請「入出境紀錄」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第38條規定，本人、利害關係人或其法定代理

人，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入出國相關證明文件。 

爰持國外學歷教師，須由其本人檢具身分證（正、影本）、申請表（請至入出國

及移民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mp.asp?mp=1下載）及新台幣100元規

費，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 

 

內政部核發「入出國日期證明書」樣式 

 

 

 

 

 

http://www.immigration.gov.tw/mp.asp?mp=1


入出國日期證明書申請資訊 

一、國內外人士申請入出國日期證明書，請依下列方式辦理。  

二、在國內申請：  

 （一） 本人親自申請時，填表第１、２欄。 

 （二） 委託代理申請時，填表第１、２、３欄。 

 （三） 利害關係申請時，填表第１、２、４欄。 

三、在國外申請： 

 （一） 本人向駐外館處申請需填表第１、２欄。 

 （二） 海外人士（含國人及外籍）申請，得委託國內親友以代理方式直

接向入出國及移民署或各服務處申辦，得以前點第２款方式辦

理，應檢附駐外館處所發「授權書」或「委託書」。 

四、應備文件：  

 （一） 入出國日期證明書申請表。  

 （二） 被申請人、申請人、代理 （受委託） 人、利害關係（代表）人之

「公務機關所核發」「具有有效期限」「具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

正、影本（Ａ４），正本驗畢退還。 

 

 （三） 以利害關係申請時，需繳驗「公務機關所核發」之利害關係證明文

件。 

 

 （四） 在國內申請者，繳交規費新台幣１００元；在駐外館處申辦者，繳

交等值外幣現金。 

 

五、申請表可向本署各地服務站或駐外館處索取（可網路下載）。  

六、申請處所及查詢資訊：入出國及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聯絡資訊請洽移民署

網站，請多加利用。 

 

附註: 

＊ 本項申請提供線上預約申辦服務，詳請參考入出國及移民署網頁相關說明。 

＊ 線上申辦服務對象，限中華民國國民、且具自然人憑證者。每份申請費用新臺

幣100元。※其他國籍或非申請人本人，請逕向入出國及移民署各服務站辦理。 

＊ 本項服務係申請書以網路傳送，依申請人所填領證地點之縣、市別，分案入出

國及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辦理，處理期限1日(不包括郵寄領證之在途期間)。 

＊ 線上預約申辦後，申請人仍需至入出國及移民署各服務站領證，請攜帶取件憑

證或牢記案件編號，以利快速領證。 

＊ 領證時應備證件﹕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正本；如另委託代理人領證者，

得檢附申請人國民身分證或護照影本，並應檢附代理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委託

書，申請人於國外者，委託書應經駐外館處或海基會認證。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public/Data/1561063771.doc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82&CtUnit=16452&BaseDSD=108&mp=1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lp.asp?ctNode=29682&CtUnit=16452&BaseDSD=108&mp=1


＊ 如採郵寄領證者，請於領證方式欄位註明，並將1.取件憑證、2.申請費用等額

之郵政匯票及3.足資掛號回郵信封( 請自行填妥收件人姓名、地址)掛號郵寄至

所填領證地點之縣、市服務站，入出國及移民署於收到後將立即處理。 


